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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司法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可否进行涉案物品价格鉴定问题的复函  

发布日期：1998-8-11 

发布机关：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一日计办价格［１９９８］６０８号） 

    黑龙江省物价局： 

      你局《关于司法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可否进行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请示》（黑价研字［１９９

８］１０４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原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统一赃物估价工

作的通知》（法发［１９９４］９号）和原国家计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

发〈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计办［１９９７］８０８号）两个文件属国务院部

门规章，具有在全国执行的法律效力，各地应执行这两个文件。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１９９８］４号）第五条第（九）款中，又重申了刑事案件物品

估价应按照计办［１９９７］８０８号文件的规定办理。因此，制定地方性法规时不能和上述两个文件的

规定相抵触。 

    二、原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资产评估”是否属于“价格行为”有关问题的复函》（计办价调［１

９９８］１５４号）明确指出：价格评估、价格鉴证等中介服务行为，是一种具体的价格行为。涉案物品

价格鉴定是价格评估、价格鉴证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价格法》的调整范围之内。按照计办［１９９

７］８０８号文件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部门是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工作的主管

部门。其他组织不能代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管理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工作，也无权代替价格主管部门审查、

核发价格鉴定机构执业资格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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